中国冰雪运动学院 2026年优秀毕业生

评选工作方案

为树立毕业生先进典型，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在校学生努力进取、奋发向上，根据学校《关于做好2026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的通知》精神，结合2026年毕业生离校工作安排和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组织机构

成立学院2026年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本次评选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组  长：王  鹏、李  卫
副组长：李  莉、张  昊、于作军
组  员：熊  铮、马祖兴、张梓佳

评选对象

评选对象为接受普通高等学历教育并且在规定学制年限内完成学业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在读期间，因参加大学生应征入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现役运动员服务国家队或承担学校公派任务等而延长学业年限的毕业生可以参评。留学生不在评选范围。

评选类别及名额

（一）评选类别

本次评选的优秀毕业生包括两类：

1、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以下简称“市级优秀毕业生”），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设立；

2、北京体育大学优秀毕业生（以下简称“校级优秀毕业生”），由北京体育大学设立。

（二）评选名额

根据学校名额分配，我院校级优秀毕业生名额19人，市级优秀毕业生名额9人。市级优秀毕业生应在校级优秀毕业生中产生。学院根据学校下达的评选名额等额确定推荐人选，具体评选名额分配如下：

	培养层次
	毕业生总人数
	校级优秀毕业生
	市级优秀毕业生

	本科生
	169
	17
	8

	研究生
	19
	2
	1

	合 计
	188
	19
	9


若某一培养层次内通过资格审查的人数少于分配名额，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将名额在学院内进行二次分配。
四、评选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理想，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品德优秀，学术诚信，知行合一。模范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在校期间未受处分，无任何违法、违纪记录，无恶意拖欠学费、住宿费等不良信用记录。

（三）勤奋好学，成绩优异。按时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无不合格课程记录。

（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能吃苦，肯奋斗，敢担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社会实践；热爱劳动，乐于奉献，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活动；热爱集体，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积极求职就业或深造，无签约就业后毁约的情况，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自愿到边远地区就业创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

（六）在校期间至少获一项校级（含）以上荣誉，参加各类比赛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有重要发明创造或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应届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评选。

五、评选办法
对于符合评选条件且自愿报名参评的毕业生，从获得的荣誉称号、就业情况、综合表现等方面进行综合测评。根据综合测评成绩，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别从高到低，按照名额，确定校级推荐人选。

（一）荣誉称号

荣誉称号应在毕业生相应学历阶段内获得，各项得分可累计。荣誉称号主要包括：

1、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原则上应由学校组织推荐，省部级及以上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授予，包括北京市三好学生、北京市优秀学生干部、北京市优秀共青团员、北京市优秀团干部、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先进工作者、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首都大学中职院校 “先锋杯 ”优秀团员、首都大学中职院校“先锋杯 ”优秀团干部等，每项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得20分。

2、校级荣誉称号：包括校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优秀共青团干部”、“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五四青年奖章”等荣誉称号，每项校级荣誉称号10分。

 3、在校期间为社会、学校做出突出贡献，并获得的校级荣誉称号，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者，每项校级荣誉称号得10分。

（二）就业情况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支一扶计划、特岗教师计划、应征入伍等基层就业项目，或主动到国家艰苦边远地区就业（以《全国艰苦边远地区类别划分（国人部发[2006]61号）》文件中所列地区为准），并且评选时已签订就业协议书或获得正式录用通知的，或到基层、艰苦地区创业的毕业生得20分。综合测评成绩相同时，有该项得分的毕业生优先推荐。

（三）本科生综合表现

在本科学历阶段，从学生体育竞赛、学科竞赛、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学生干部经历、为学校或学院做出的突出贡献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20分。已经计入“荣誉称号”的得分项目不再重复计分；每个方面设若干单项，单项内取最高分，不累计。
1、学生体育竞赛：

（1）取得奥运会参赛资格，获得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世界运动会中属于奥运项目的前8名，属于非奥项目的前3名加4分。

（2）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大学生锦标赛、青奥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洲杯（总决赛）、亚洲锦标赛中属于奥运项目的前8名，属于非奥运项目的前3名加3分。

（3）获得过亚洲青年锦标赛、亚洲大学生锦标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奥运项目）、全国学生运动会（最高组别）、全国大学生锦标赛（最高组别）、全国青年锦标赛的第1名加2分。

（4）在校期间入选国家队1年及以上加2分。

（5）在校期间运动等级晋升一个等级或以上的加1分。

（6）在学校运动会中获得冠军或刷新校运会纪录加0.5分。

2、科学研究：

（1）学生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且作者单位为北京体育大学，给予相应加分奖励，其中SCI/SSCI加3分，CSSCI 期刊加2分，中文核心期刊加2分。

（2）在本专业及体育领域内以第一作者参加全国一级学会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加3分、墙报交流加1分；以第一作者参加 全国二级学会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加2分；以第一作者参加全国三级学会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加1分。

（3）参与国家级课题加2分，参与省部级课题加1分。参与者须在课题任务书成员名单中，且位列前六名。

3、创新创业及学科竞赛：

（1）学生参加全国“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中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外语和计算机大赛等国家级比赛，获得一等奖得4分；获得二等奖得3分；获得三等奖得2分；获得优秀奖得1分。

（2）学生参加北京市“挑战杯”创新创业大赛、北京市高校大学生优秀创业团队和外语、计算机等省部级创新创业类奖项，获得一等奖得3分；获得二等奖得2分；获得三等奖得1分。

4、社会实践：

（1）参加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成绩≥425分，5.0≤雅思成绩＜6.0或60≤托福成绩＜80分，可在综合评分中加2分；大学生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25分，取得雅思成绩6.0及以上或托福成绩80分及以上，可在综合评分中加3分；

（2）通过全国计算机二级及以上水平等级考试，可在综合评分中加2分。

（3）参与国家政治外交活动、重大国际会议、国家大型活动及大型赛事中的志愿服务表现良好，可在综合评分中加3分；国家级以上赛事担任裁判工作加2分。

（4）在团总支、学生会、年级、班级、团支部担任主要学生干部的，可视其工作表现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在学院毕业就业工作中，担任相应职务并承担具体工作内容，可视其工作表现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积极参与学院学校其他活动，表现突出，可视其工作表现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
（5）学生中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事迹，并在国家级主流媒体报道，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加3分。

（四）研究生综合表现

在研究生学历阶段，从学生体育竞赛、学科竞赛、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学生干部经历、为学校或学院做出的突出贡献等方面进行评分，满分为20分。已经计入“荣誉称号”的得分项目不再重复计分；每个方面设若干单项，单项内取最高分，不累计。

1、体育竞赛

（1）获得过奥运会参赛资格；或在校期间获得过世界锦标赛、世界杯（总决赛）、世界运动会中属于奥运项目的前8名，属于非奥项目的前3名得4分。

（2）获得过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世界大学生锦标赛、青奥会、世界青年锦标赛、亚运会、亚洲杯（总决赛）、亚洲锦标赛中属于奥运项目的前6名，属于非奥运项目的前3名得3分。

（3）获得过亚洲青年锦标赛、亚洲大学生锦标赛、全运会、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奥运项目）前3名；全国冠军赛及全国锦标赛（非奥项目）、全国学生运动会（最高组别）、全国大学生锦标赛（最高组别）、全国青年锦标赛的第1名得2分。

（4）在校期间入选国家队1年及以上加2分。

（5）在校期间运动等级晋升一个等级或以上的加1分。

（6）在学校运动会中获得冠军或刷新校运会纪录加0.5分。

2、科学研究

（1）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且作者单位为北京体育大学，给予相应加分奖励，其中SCI/SSCI/EI/A&HCI 加4分，CSSCI 期刊加3分，中文核心期刊加2分。

（2）在本专业及体育领域内以第一作者参加全国以上级一级学会 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加2分、墙报交流加0.5分；参加全国二级学会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1分；参加全国三级学会举办的科学论文报告会，主题报告0.5分。

（3）以北京体育大学为第一申请单位主持省部级及以上课题（含奥运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项目），排序第1名加4分，第2名加3分， 第3名加2分（课题级别参照学校相关规定）。仅以北京体育大学为第一单位参与省部级及以上课题且排序在4名及以后者加1分。

（4）独立出版学术专著、译著者加1-2分。

（5）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奖励的（前5名）加1-2分。

（6）有科技发明创造并已申请专利加0.5-1分，或在学术科技竞赛中获省部级以上奖励者加0.5-1分。

3、就业创业及学科竞赛

（1）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比赛及学科竞赛，获得一等奖者加3分；获得二、三等奖者加2分。

（2）参加北京市创新创业比赛及学科竞赛，获得一等奖者加2分；获得二、三等奖者加1分。

4、社会实践

（1）参加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成绩≥425分，5.0≤雅思成绩＜6.0或60≤托福成绩＜80分，可在综合评分中加2分；大学生英语六级考试成绩≥425分，取得雅思成绩6.0及以上或托福成绩80分及以上，可在综合评分中加3分；

（2）参与国家政治外交活动、重大国际会议、国家大型活动及大 型赛事中的志愿服务表现良好，可在综合评分中加3分；国家级以上赛事担任裁判工作加2分。

（3）在学院担任研究生助管一年以上，可视其工作表现在综合评分中加1-5分；担任主要学生干部的，可视其工作表现情况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在学院毕业就业工作中，担任相应职务并承担具体工作内容，可视其工作表现情况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积极参与学院学校其他活动，表现突出者可视其工作表现在综合评分中加1-3分。

（4）学生中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事迹，并在国家级主流媒体报道，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加3分。

六、评选程序

（一）制定评选工作方案

综合考虑不同层次、学制毕业生的情况，统筹确定本科生、不同学制研究生的评选名额和“综合表现”评分办法，制定评选工作方案并报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

（二）学生提交申报材料

学生提交《北京体育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附件1）及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没有相关证明材料的事项不予认定。

（三）确定推荐人选

学院审核学生申报材料，进行综合测评打分，分别确定校级优秀毕业生和市级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组织市级优秀毕业生推荐人选填写《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附件2）。推荐人选及个人基本情况应在全院范围内公示3天。

（四）学校审批

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汇总学院推荐人选名单，在全校范围内公示,公示期满后，推荐人选名单报学校审批，市级优秀毕业生名单报北京市教委审定，确定最终表彰名单。

（五）颁发证书、材料归档

校级优秀毕业生证书由学校印制并发放，市级优秀毕业生证书统一为电子证照，毕业生可在京通小程序和北京政务服务网站上查询下载。

市级优秀毕业生登记表由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负责加盖学校公章，之后返回给学院，学院负责将登记表装入学生档案；校级优秀毕业生登记表由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交学校档案馆归档。

七、工作要求

（一）评选中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好中选优的原则，充分发挥评优工作的激励和导向作用。

（二）严格按照评选程序和工作时间节点高质量完成评选工作，并及时报送评选相关材料。

（三）已经被评为优秀毕业生的学生，如果出现毕业论文不合格、不能按时毕业或获得学位，或出现不符合评选条件的情况，经核准后，取消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由学院负责收回其证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交回学生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并做书面报告，不再补选。

八、特别说明

本工作方案最终解释权归学院优秀毕业生评选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1.北京体育大学优秀毕业生登记表

2.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审批表

3.北京体育大学优秀毕业生汇总表

4.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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